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2 0 03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

建議的未來路向

及相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目的

本文件旨就處理《 20 03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條例草
案＂ )的未來路向提出建議，並闡釋落實建議所需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

背景

2 . 行政當局上次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會議匯報，版權作品使

用者及出版界的版權擁有人，可能無法在短期內就最終使用者的法律

責任的涵蓋範圍達成共識 (見提交上次會議討論的一覽表第 1 . 1 項 )。
有見及此，我們表示有兩個方案可處理條例草案：

方案 A ── 繼續處理條例草案現時的版本 (包括有關最終使用者
的刑事法律責任的條文 )，以求在本立法年度制訂條例草案。同
時，行政當局將繼續與版權作品擁有人及使用者進行討論，以探

討可否擴大最終使用的刑責範圍至其他作品，例如印刷作品。此

外，也會討論採用美國的“合理使用＂模式，以及擬備詳細指引

就“合理使用＂條文作出補充等問題。視乎這些討論的結果，我

們將檢討最終使用者的刑責範圍，並提出相關的立法修訂建議。

方案 B ── 刪去條例草案所有有關最終使用者刑責的條文，務求
在本立法年度只制訂與影印店舖罪行有關的條文。行政當局將繼

續與版權作品擁有人及使用者進行討論，以探討擴大現時建議的

最終 使 用 者的 法 律 責任 涵 蓋 範 圍的 可 行 性。 在 未 有討 論 結 果 之

前，將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期滿失效的《 2 001 年版權 (暫
停實施修訂 )條例 》 (下稱“《暫停條例》＂ )的 有效期需加以延
長。換言之，在延長有效期後，按現行的《版權條例》與《暫停

條例》一併理解的最終使用刑事法律責任，將有一段時間維持不

變。

3 . 有部份議員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會議上，表示他們傾向採

納方案 B，而行政當局亦被要求諮詢其他委員意見，在下次會議提交
建議以及所須作出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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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 . 我們的諮詢結果顯示方案 B 得到議員的普遍支持。故此，我們建
議刪除在條例草案中所有與最終使用者刑責有關的條文，並延長《暫

停條例》的有效期。此外，我們提議延長有效期 2 4 個月，因為我們
預期須與版權擁有人和使用者作長時間以及複雜的討論。舉例來說，

單就合理使用一項，我們除了要徵詢出版界的意見，亦須諮詢其他界

別的 版 權擁 有 人 和使 用 者。 另 一 方面 ， 採納 美 國 有關 合 理使 用 的 模

式，或須全面修訂現行《版權條例》的結構，因為美國所用的以開放

方式豁免侵權行為，與我們《版權條例》所用的臚列所有豁免行為方

式截然不同。事實上，在 24 個月內，完成與版權擁有人和使用者的
討論，然後向立法會提交一份新的條例草案，並將這草案通過成為法

例，實在是很高的目標。不過，只要有關各方盡力而為，互諒互讓，

我們認為有關目標仍是可以達到的。

延長《暫停條例》的有效期

5 . 根據《暫停條例》第 3(2 )條，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可在憲報刊登公
告，並在得到立法會的同意下，修訂此條例的有效日期。就此，我們

已準備了草擬的《〈 2001 年版權 (暫停實施修訂 )條例〉 2 0 04 年 (修訂 )
公告》，以實施將有效期延長 24 個月的建議。現將有關草擬本載於
附件 A，供委員審閱。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6 . 在刪除所有有關最終使用者責任的條文後，只有影印店舖罪行將

在條例草案下被保留。為達致此效果以及對《版權條例》作出一些技

術性修訂，我們草擬了所需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 (載於附件 B)，供委
員審閱。下文就修正案作出闡釋。

詳題的修訂

7 . 根據我們的建議，《暫停條例》有效期將被延長。因此，在詳題

中有關條例草案旨在廢除《暫停條例》的提述需被刪除。

修訂草案第 1 (2 )條

8 . 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訂明生效日期，以取代授權工商及科技局局

長在另一公告中指定生效日期。現擬對草案第 1 (2 )條作出修訂，以落
實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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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草案第 2 及 3 條

9 . 草案第 2 及 3 條的政策目的，是取消與平行進口複製品有關的最
終使用者法律責任。由於我們現時建議另外與版權作品擁有人和使用

者檢討最終使用者的法律責任，這些條文的事項也應該在上述檢討中

一併考慮。基於這原因，我們建議刪除這些條文。

加入第 3A 條

1 0 . 此乃一純屬技術性的修訂。此修訂旨在於條例草案下加入一新的

條文，以改善第 1 19 條的中文本的現行字眼，務求更準確地反映想表
達的意思。

修訂草案第 4 條

1 1 . 此項修訂旨在刪除所有有關最終使用者法律責任的條文，並保留

影印店鋪罪行，以落實我們的建議路向。納入有關修訂後，對影印店

鋪罪行作出規定的第 118C 條，將重新編次為第 1 19 A 條。草案第 5 ( 1 )
及 7 條與第 11 8C 條有關的部分，會移至新訂的第 1 19 A ( 6)及 ( 7 )條。

修訂草案第 5、 6、 7、 8、 9、 10、 11 條

1 2 . 刪除有關最終使用者法律責任的條文後，須對上述條文作出相應

修訂。只有草案第 5 (1 )及 7 條與第 11 8C 條影印店鋪罪行有關的部分
會予以保留。有關詳情請參閱上文第 1 1 段。

1 3 . 我們認為毋須在草案第 6 (3 )條保留對第 1 18C 條的提述。該項與

第 11 8C 條有關的條款，旨在將第 1 2 0(5 )條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第 1 1 8C
條。其效果是第 1 20 ( 1 )、 (2 )及 (3 )條所訂的罪行 (一般涉及在香港以外
地方製作侵犯版權複製品的作為 )，並不損害對第 1 18C 條所訂的罪行
(即影印店鋪罪行 )。經考慮後，我們認為由於影印店鋪罪行旨在加入
刑事制裁以針對本地複製服務業務管有他們製作的有關版權作品的侵

犯版權複製品，所以難以想像第 12 0 ( 1 )、 ( 2 )及 ( 3 )條將如何適用於此
項罪行。故此，我們建議完全刪除草案第 6 (3 )條，包括其對第 1 1 8C
條的提述。

草案第 12 條和附表 1 及 2

1 4 . 草案第 12 條所對兩個附表作出規定。該兩個附表列明須對《版
權條例》及其他條例作的雜項及相應修訂。在有關最終使用者法律責

任的條文被刪除後，只有附表 1 第 5、 6 及 7 條和附表 2 第 2 條與第
1 1 8C 條有關的部分須予保留。為簡化結構，我們建議刪除此條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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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附表，並把與第 118C 條有關的條文內容，移至草案第 7 A、 7 B、
7 C 及 14 條。

草案第 13 條

15 . 草 案第 13 條旨 在 廢 除 《暫 停 條例 》。 由 於現 擬延 長 《 暫 停 條
例》的有效期限，這條文須予刪除。

就委員會階段修正案的諮詢

1 6 . 我們根據香港版權影印授權協會 (影印授權協會 )提供的名單，總
共向為公眾人士提供複製服務的店舖發上近 2 00 封信。我們亦與他們
會面，以解釋建議的影印店舖罪行經修訂的字眼。在上次法案委員會

會議 後 ，我 們 曾 與更 多 影印 店 舖 代表 會 面。 自 二 零零 三 年十 二 月 以

來，我們總共與 2 5 家影印店舖的代表會晤。此外，在上次法案委員
會會議後，我們亦收到一份書面意見。

17 . 大 致來 說， 被諮 詢 的影 印店 舖並 無特 別 就建 議的 新罪 行提 出 意

見。很多店舖希望與影印授權協會進行討論，以確保他們所提供的複

製服務是得到授權及不是違法的。此外，他們亦對授權計劃的收費和

實際運作提出意見。影印授權協會答應考慮他們的意見，以及盡快作

出回覆。

1 8 . 一些影印店舖在最近的會議以及在第 1 6 段提及的書面意見中對
在現行《版權條例》下的罪行提出意見。他們認為，由於是顧客要求

複製有關侵權複製品，影印店舖不應為製作有關複製品而負上法律責

任。如果有刑責的話，作出複製要求的人應負上有關刑責。該書面意

見進一步表示，由於版權擁有人已可透過民事途徑保障他們的權益，

為針對複製服務提供刑責並不適當。該書面意見認為，刑事責任只應

在製作多於一份侵權複製品，以及影印店舖及顧客皆知道他們正製作

侵權複製品時才適用。

1 9 . 我們需指出在《版權條例》下的刑事罪行，大致上是針對有關侵

權複製品的商業交易行為，而針對最終使用者的刑事罪行只在有限的

範圍內適用 (在業務上使用某些類別的作品 )。例如，當某店舖提供服
務，以製作載有某版權作品 (例如音樂紀錄 )的光碟時，該店舖需負上
刑責，而有關的最終使用者只當在該光碟為業務的目的或在業務過程

中被使用時，才會招致刑責。藉針對侵權複製品的供應活動以及最終

使用者在業務上使用某些作品提供刑責，我們認為已在打擊盜版活動

和避免向個人引入過於苛刻的法例中取得合理平衡。

2 0 . 至於建議將刑事罪行限於當顧客和影印店舖雙方都知道侵權複製

品將被製作的情況下，我們需指出在現行《版權條例》以及新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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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下，如被控人可證明他不知道亦無理由相信有關複製品為侵權複

製品，則享有免責辯護。這項安排已運作多年，並能有效處理與版權

有關的罪行。我們認為繼續沿用現行方法，實屬恰當。

2 1 . 在最近一次會議中，有些影印店舖建議政府應提供指引，以清楚

界定 “侵犯版權複製品 ”，因為影印店舖可能難以判斷某複製品是否為
侵犯版權複製品。正如上文第 2 段所述，我們將與版權作品擁有人和
使用者就採用美國 “合理使用 ”的模式和為補充合理使用條文而提供詳
細指引展開討論。我們將在討論中考慮影印店舖的建議。期間，我們

正準備更多與影印服務有關的常見問答，並會將此上載於知識產權署

的網站。

徵詢意見

2 2 . 請各委員考慮上述建議和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如委員

同意，我們打算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條

例草案，並在同一會議上動議通過決議案，延長《暫停條例》的有效

期。

工商及科技局

工商科

二零零四年二月





附件 B

《 2003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詳題 刪去“及廢除《 2001 年版權 (暫停實施修訂 )條例》＂。

1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本條例自 2004 年 [    ]月 [    ]日

起實施。＂。

2 刪去該條。

3 刪去該條。

新條文 加入  —

　　 “3A. 第第第第 118 條所訂罪行的罰則條所訂罪行的罰則條所訂罪行的罰則條所訂罪行的罰則

第 119(1)條現予修訂，廢除在 “定罪， ”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可處監禁 4 年，並可就每份侵犯
版權複製品處第 5 級罰款。 ”。

4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4.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現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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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9A. 關乎複製服務業務管有侵犯關乎複製服務業務管有侵犯關乎複製服務業務管有侵犯關乎複製服務業務管有侵犯

版權複製品的罪行版權複製品的罪行版權複製品的罪行版權複製品的罪行

(1) 在本條中  —

“報酬 ”(reward)指並非只具象徵式價值
的報酬；

“複製服務業務＂ (copying service

business)指為牟利而經營的包

括向公眾要約提供翻印複製服

務的業務，如某業務包括在多

於一處地方向公眾要約提供翻

印複製服務，則指在一處該等

地方進行的該業務的任何部

分。

(2) 任何人如為複製服務業

務的目的或在該項業務的過程中，管有

某版權作品在書本、雜誌或期刊發表的

版本的一份翻印複製品，而該複製品屬

該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該人即

屬犯罪。

(3) 在為第 (2)款所訂罪行而

進行的法律程序中，被控人如證明有關

的某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並非為

有關的複製服務業務的目的而製作，亦

非在該項業務的過程中製作，即可以此

作為免責辯護。

(4) 在為第 (2)款所訂罪行而

進行的法律程序中，被控人如證明有關

的某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並非為

牟利而製作，亦非為報酬而製作，即可

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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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為第 (2)款所訂罪行而

進行的法律程序中，被控人如證明他不

知道亦無理由相信有關的某版權作品的

複製品是該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

品，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6) 任何人犯第 (2)款所訂罪

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4

年，並可就每份侵犯版權複製品處第 5

級罰款。

(7) 第 115、116 及 117 條

(就與版權有關連的各種事宜而作出的

推定 )不適用於為第 (2)款所訂罪行而進

行的法律程序。＂。＂。

5 刪去該條。

6 刪去該條。

7 刪去該條。

新條文 加入  —

　　“ 7A. 可沒收被檢取的物品等可沒收被檢取的物品等可沒收被檢取的物品等可沒收被檢取的物品等

第 131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在“118＂之後

加入“、119A＂；

(b) 在第 (7)款中，在“118＂之後

加入“、1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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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 在有人被控的情況下物品等的處置在有人被控的情況下物品等的處置在有人被控的情況下物品等的處置在有人被控的情況下物品等的處置

第 132 條現予修訂，在“118＂之後加入“、

119A＂。

7C. 對沒收申請的裁定對沒收申請的裁定對沒收申請的裁定對沒收申請的裁定

第 133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5)款中，在“118＂之後

加入“、119A＂；

(b) 在第 (6)款中，在“118＂之後

加入“、119A＂。＂。

8 刪去該條。

9 刪去該條。

10 刪去該條。

11 刪去該條。

12 刪去該條。

13 刪去該條。

新條文 加入  —

　“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相應修訂

《防止盜用版權條例》《防止盜用版權條例》《防止盜用版權條例》《防止盜用版權條例》

14. 可沒收可沒收可沒收可沒收被檢取的光碟等被檢取的光碟等被檢取的光碟等被檢取的光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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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盜用版權條例》 (第 544 章 )第

34(3)(a)條現予修訂，在“118＂之後加入“、

119A＂。＂。

附表

1 及 2

刪去該兩個附表。


